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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110年決算支出檢討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林委員立夫： 

1. 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全世界已有 100多座，我們

只要好好依照國際安全規範就可以進行。現在的問

題，不是技術，是政治。應該要動員政治力量解決問

題，該修法就修法。但台電是國營事業，在中央層層

限制下，很難發揮。 

2. 建議主席認真考慮，國際上都是由專責機構尋找最終

處置場，後端基金是由發電單位交給政府，政府運用

資金成立中立客觀的專責機構，認真把場址找出，才

有辦法解決。 

3. 具體的建議第一是儘速成立專責機構，第二是儘速修

法，我們核廢處理現在其實已經落後全世界，台灣是

很有效率的國家，但在後端處置上卻是一塌糊塗，是

因有政治力干擾，假如能把政治因素排除，以台灣的

專業效率應是沒有問題的。 

4. 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有考慮金門及臺東，能不

能仿效德國，多選幾個候選場址，從地質的條件來篩

選，符合條件的就先挑出來，再尋求民眾共識決，這

樣就有很多選擇。最重要是在做共識決時，是決定範

圍而非行政區域，瑞士也是這樣，有一個處置場是在

德國邊界，在做共識決的時候便把德國居民納入，當

作利害關係人，不分國界。假若選擇金門烏坵，可能

就要與大陸協商，不然他們可能會反對。 

 

(二) 徐委員光蓉： 

1. 結語部分「爭取行政院非核家園小組協助推動中期暫

貯計畫」我看不懂。非核小組只有提供建議，並非小

組決定後事情就可做到，這個小組沒有任何的法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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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我覺得這句話寫得怪怪的。 

2. 政府的大型計畫應都有可行性研究報告，可能有但我

沒有看過，處置場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在哪？對於低階

的選址或者是高階的儲存方式，花這麼多錢、使用這

麼長的時間，難道沒有可行性研究報告給大家看一

下? 

3. 我們都忘了最大的爭議就是要公平、正義的處理這個

議題，不可以欺負弱勢。我們現在選址會選在哪裡?一

個是從來沒有用過核電的地方，另一個是沒有多少

人，可能都是隔代教養的地方，這樣公平嗎？找一個

沒有用多少度電的地方。我記得有一個國家找到低放

場址後，把電力公司總部搬到那裡，原能會也可以搬

到那裡，民眾一定對你非常有信心，也會增加很多就

業機會，增加很多收入。不能只是把廢棄物丟來之後

就忘掉這個地方。可能前 5年內會來關注，但 10年、

20年後大家就忘了，桶子就爛了。我們不要回到獨裁

的世界，什麼都讓中央決定。當初有公投是希望有民

眾的參與，現在就是為了方便，幫地方做好決定，這

種心態地方人士不會接受，因為你們不住在這裡。 

 

(三) 柯委員瓊鳳： 

1. 關於低放或高放本身的選址，過去有很多努力，我們

是不是可以稍微釐清一下，高放是否還沒有地質調查

的法源？低放好像地點選好了，可是到底是選金門還

是臺東的某個地方，又還沒有決定，但是感覺後續的

研究已經有了趨勢和方向。公投程序卡關，到底是技

術面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2. 最近面對全世界能源轉型，探討所謂電力供應的韌

性，有沒有可能藉由這次機會，去加強地方溝通。想

先確定一下，過去的研究是以金門優先還是臺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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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兩邊都溝通須費較多力氣，如有一優先執行之順

序，會比較好一點。 

3. 另所謂溝通是否是要針對整個行政區的溝通？如果

針對金門或臺東這個行政區或地方自治區的溝通，不

會只有兩個縣市的問題，會變成是全國的議題，我們

會擔心有人會操弄這個議題，是不是能夠做比較細部

的釐清。 

 

(四) 施委員信民： 

1.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場址的選定，方才提到一些阻礙，

比方說公投的問題，為什麼不利用行政院的力量，讓

臺東縣公投法的地方自治條例儘速完成立法。 

2. 地方性的公投提到只有針對縣的範圍，事實上也可以

規定以鄉村里的範圍去進行。透過行政管道，看看能

否把這個法修改到成為比較地區化的事務，從小範圍

去溝通。事實上尚未有公投時，很多地方都在自己辦

理公投，譬如貢寮鄉在舉辦核四公投，當然結果沒有

被中央政府承認，但是縣政府會承認這個鄉的公投。

像中油針對五輕興建也舉辦公投，這樣的公投結果經

濟部也予以尊重。如果覺得縮小範圍比較合理，我們

就儘量修法去執行。修法責任是在誰的身上？如果我

們認為修法重要，就應積極促請相關立委或上級行政

部門推動。選址雖然目前還沒有法的規定，但是學術

上可以做各種調查，我建議也是可以積極進行。 

3. 核廢處理議題非常政治性，我們用台電來推動是不是

會比用非台電來推動更容易？台電家大業大，雖然大

家會期待很多，可是如果家不大業不大，很多人就看

不起你，不認為你可以承諾什麼？所以台電的角色其

實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有專責機構，我期待台電應該

負起這樣的責任，依法台電也是有這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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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謝委員志誠： 

1. 簡報裡提到中期暫時貯存，前身是台電提出的集中式

貯存設施。集中式貯存設施已經走完該有的程序，包

括可行性研究等，後來送到非核小組時，小組主席認

為「集中式」應拿掉保持彈性。集中式貯存設施送原

能會審查時，原能會強調那是類似中繼站的概念，台

電公司還是要負起最終處置場設置的工作。距離上一

次依法辦理選址，經濟部公告兩個低放候選場址的時

間，剛好是 10 年又 3 天，上次公布是 101 年 7 月 3

日，現在是 111年 7月 6 日。 

2. 在選址的過程中，行政院研考會也委託政大進行有關

地方公投與選址的研究報告。有提出不要與「地方公

投」連結的概念，因為會形成以現在的行政區域為範

圍。我們能否利用原住民基本法中所謂的諮商並取得

某個地區範圍的住民同意之概念取得同意，因為不用

地方公投這 4個字，就沒有所謂門檻的問題，只要同

意票大於不同意票，就視為同意，就不用 1/4的門檻。

同意與不同意之公投很容易被操作。原本所謂的選址

公投是一種不同意公投，但是訂出來的條文變成是同

意性公投，所以地方政府有預設立場時，就會鼓勵大

家不投票，1/4門檻也就過不去。 

3. 以上實施辦法可以由經濟部訂定，就可把主導權拿

回，至於選舉的日期是否能與最近一次的公職人員選

舉合併辦理。不委託地方政府，而是透過中央選舉委

員會處理投票事務。不要受制於現有的縣鎮市的規

定，可以用一定的範圍，8 公里或 20公里之範圍，也

可透過研究討論，所以我主張要進行選址條例的修

法，要儘速檢討選址條例，但幾年來都沒有談到選址

條例之檢討跟修法。 

4. 選址的難度很高，不要漲電價就恢復核電的話術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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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建議儘快修法，如果兩次選址失敗，也符合瑞

士因為兩次選址失敗，決定走向中期貯存的概念。 

 

(六) 黃委員厚輯： 

1. 111 年度決算的部份，有關低放最終處置，雖然金門

與臺東沒有辦公投，但我們還是有做溝通，金額大概

花了 4,000多萬，請問這個錢花在哪裡，因為還沒有

預期的效果。 

2. 剛才提到烏坵，就我所知烏坵對金門而言有點是代

管，因為它是離島中的離島。在公投選址法中，像這

種狀況要如何處理，因為金門縣的當地民意應無法代

表烏坵的民意，雖然歸在他的行政區，但其實是兩個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就我之前在烏坵的經驗，其實長

住島上的只有 5 到 10 個人，如果連這樣的地方我們

辦理選址都有困難，其他地方可能會更難推動，所以

我想請教，烏坵本來的規劃是要如何進行公投? 

 

(七) 劉委員志堅： 

1. 呼應謝委員的發言，事實上現在選址的問題不管是公

投或是民意的處理，可能要修法。公投法中地方公投

是專章，不過還是提到有縣市住民自治條例。從法制

面來看，低放已經明白規定縣市政府有公投的程序，

高放希望也是可以透過民意決定。我們可以參照德國

的法制訂定選址程序，可能會有獨立第三方的委員，

或是地方政府的參與，盡量納入專業和民意。 

2. 請進行行政盤點，檢視在修法面可能要進行哪一些調

整，之後或許就要透過政治面來推動，我們希望高層

能夠出面完整解決核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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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陳委員鴻斌： 

原能會關注安全議題，目前比較急迫是乾貯的推動，貯

存一定要安全又合法，我們一定會盡全力把關。要讓大

家能感受到安全。原能會亦強調要落實溝通，對地方政

府、地方民眾都一定要務實的溝通。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在上一次委員會中，委員針對預算執行率沒有達到70

％的計畫要求提出檢討。這一次檢討的結果主要有三

項，首先是低放的最終處置，金門和臺東兩個候選場址

所在地，一個有地方公投自治法，一個沒有，但是地方

政府沒有進行低放選址公投。考慮到管制機關對我們

的罰則，思考有沒有辦法進行修法，這是解套方法。其

次，在方向還沒明確之前，如這部分的預算暫時不編，

執行率就會很高；但也不能不編，因為不編會被認為不

執行，在兩相考慮下，預算勢必每一年都要納編。在低

放選址的部分要感謝原能會，原能會思考既然場址選

擇遇到困難，應比照IAEA的方式與國際接軌進行論證，

導入地質的模型、興建等技術。雖然還沒有場址，但已

經有國際上開發的模式、態樣、技術導入，包括深層地

質調查，地表處置等。在低放選址問題解套前，我們會

朝這個方向邁進。一旦地質調查有所突破，會有很快的

進展，這是低放最終處置的預算與因應配套方面。 

(二) 有關乾式貯存，這涉及核一、二廠的除役，各位委員大

概可從報章媒體和新北市政府得知一些看法。其實用

過核燃料的處理責任，就法律層面來說，依據物管法第

28條，產出者有處理、貯存的責任與義務，並非是中央

政府。中央政府是進行協助，但是若一直非要由中央政

府最高層的主管們出面對外說明不會永久放置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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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很複雜。在這一部分也很感謝曾次長，目前兼任

公司的董事長，推動一個應變計畫，我們期待這個應變

計畫可由行政院協助，將核一廠反應爐之用過核燃料

移出，我們預計在明年初會有所突破。推動的過程要感

謝原能會的幫忙。核一廠會有所突破，最主要是不涉及

新北市政府的水保申請，以現有的建築物做用過核燃

料移出來的處理，這是用過核燃料貯存方面。 

(三) 高放的部分，過去我們在花蓮秀林鄉鑽探，當地原住民

有一些意見。這部分我們會採取與國際合作，讓高放處

置的國際論證和技術先到位，包括深層處置技術，並跟

進與芬蘭、瑞典、日本的技術，相信在這樣的策略下，

對於未來高放處置之期程與費用會有很大的改善。 

(四) 針對徐委員意見我做一說明，行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專

案小組是諮詢委員，是希望透過向行政院提案，聽聽委

員、徵詢委員的意見。台電公司在今年6月28日向專案

小組委員會報告，希望成立一個專責機構推動中期暫

時貯存設施，而目前行政院尚在透過會議研議形成下

一步的政策方向，我們的報告文字會再修正。        

另方才徐委員有特別提到不管低階和高階的最終處置

，都要有可行性研究報告。就低階的部分，因為以前有

專責組織，在100年就有提出。現在在推動上比較明確

的是用過核燃料乾式貯存計畫，核一、二、三都有可行

性研究報告，報到院核定，我們便按照計畫來執行。涉

及重大的投資計畫，先期都會有差異性比較，研究怎麼

做能符合功能性、安全性以及效益性。 

(五) 低放選址方面，經濟部歷屆的次長，像在108年度的曾

次長，都有與相關的地方首長溝通。以金門烏坵來說，

因為人口不多，在金門縣會是99％以上的人口決定人

口僅1％的場址。地方政府認為這個公投沒有辦法強制

烏坵接受或不接受，所以就不願辦理公投。而臺東縣沒

有地方公投法，所以不能進行，並不是不辦理低放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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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在執行上的確有困難存在，我們建議修法，期盼

能改變共識，選址方能往下推動。至於低放兩個候選場

址之溝通優先次序，對我們來說會公平對待。但如果以

現今的狀況來看，烏坵可能太靠近對岸，推估獲選機會

不大，想法上是偏向臺東，但在溝通上不會做優先順序

的區分。 

(六) 乾式貯存設施之推動，不管是新北或屏東我們都會進

行相關的溝通，即使因為核三沒有像核一、核二一樣先

有室外乾式貯存的規劃，再進行室內乾式貯存，核三是

直接進入室內乾式貯存，我們還是會先與鄉親進行必

要的溝通，我們常常到恆春鎮和鎮長做橫向聯繫。 

(七) 低放選址條例有規定，需要透過地方自治法中的地方

公投來決定，這個地方指的是以縣為單位的公投，故無

法從鄉來執行。我們一直期待如果能修法，不是以縣為

單位來同意，整個推動的速度會加快很多。當時我們也

是希望把德國的模式引進，不要以縣做處理範圍，這樣

對於整體未來的選址會比較好處理，但是因為涉及到

中央、部會的意見，無法由經濟部單方面就現狀進行突

破。 

(八) 對於金門、臺東的溝通，在場址沒確定前，仍須持續進

行，一旦停下來，可能就會面對原能會的開罰。溝通的

面積勢必要面對金門全縣、臺東全縣。大約是以1年

1,000多萬的經費進行溝通，希望能夠從民間、立法單

位、地方政府等三個面向取得共識。 

 

 

召集人 

(一) 本案洽悉。 

(二) 核能後端工作面對許多挑戰，後續應採更積極及多元

之處理方式，委員意見請納入紀錄並請業務部門列為

後續工作執行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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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2： 111 年重點工作-上半年現況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 柯委員瓊鳳： 

1. 在投影片第 4頁，完成廢棄物物流管理平台，假如只

有因廢棄物的來源與流向的查詢去建置這個平台，是

否有點大材小用。對於一般的物流平台會要求一些功

能或模組，在這樣建置上有沒有功能閒置的問題？ 

2. T-box 的設計，因為有不適用 55 加侖桶裝置的廢棄

物，所以要研發五種箱體，而且這個研發是在德國進

行製造跟測試，預計在今年 8月完成。感覺工作都已

在進行，且經費已投入快完成，但只是將整個結果撰

寫申請書。另投入這麼多經費，接下來有沒有辦法自

製或建置我們自製的能力，我看不到。在經濟學上會

考慮到經濟規模與效率的問題，請補充。 

3. 關於以後的工作計畫，第一案是針對預算與決算的執

行，針對執行率未達 70％的部分檢討。三大項目提出

來，比較關心就是低放、乾貯與高放之間如何去選址

或溝通。建議如果在下半年或明年編預算時，是否可

以呼應目前在執行遇到的困難點，以及我們比較急迫

需要解決的部分，把需求規格提出，譬如我們需要高

階選址的法源立法，搭配預算去看。如果明年要編預

算或者下半年要執行，有沒有可能從預算中動用資金

去做。或今年的預算已經編了，我在明年的預算有沒

有可能針對現在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事項，編列明

年的預算去執行。 

4. 結語部分提到在長期的進程有低放的修法及高放的

立法，但長期一般我們會認為是3年，且要有預算，才

能推動計畫。我們的預算與要做的工作，以及要解決

的問題要讓它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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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委員子倫： 

1. 上半年現況，與前一案的決算有點類似，這個執行明

年就變成決算。現在看起來蠻多計畫已經開始要執

行，在前 2年除役工作展開，因國內沒有相關經驗，

請國外團隊做整體的指導，現在看起來有細部的計

畫，但有點見樹不見林的感覺。是否有整體的路徑圖

可提出，尤其是對於在接下來年度的計畫，如果我們

有一個整體的路徑圖，就可知各計劃目前的進度，再

搭配預算來評估，我們才知道未來 4、5年後端經費夠

不夠。可能沒有辦法時間軸拉很長，除役大概要 25年，

但至少要有 10年的路徑，我想寫到 2030年也不過分，

這樣也可知道目前面臨的一些困境。希望能在未來幾

次會進行報告。 

2. 肯定幕僚單位的用心，像蘭花回娘家的活動，有別於

在地的溝通，更接近在地的環境生態 

3. 有關屏蔽容器的設計，感覺國外已經有豐富的電廠除

役經驗，他們有沒有現成的東西提供我們使用，這樣

或許不用再進行細部設計或經原能會核准？或是說

我們這樣執行有本土的效益，想要扶植本土的產業，

是如何的評估? 

4. 乾貯的推動不易，再請各位持續的進行溝通。 

 

(三) 劉委員宗勇： 

台電公司要在2022年7月31日前將核二除役環評報告送

環評大會，就程序而言應是先送環保署，要不要提大會

其實是環保署的權責，而預計何時通過環評，是台電公

司的期待。比較中性的字眼應該是「完成」，台電公司

是完成環評，通過與否是主管機關的權責，實質上還是

要寫「完成」。請使用中性的文字，不要造成彼此的誤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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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徐委員光蓉： 

1. T-box的是哪一個年度的預算？應該不只 1年的預算，

看起來應是蠻多年的。它的項目是什麼？為什麼要做

這個？我們現有的貯存桶不適用，是否因為我們廢棄

物的輻射強度很高，高到什麼程度才需要？ 

2. 其實蘭嶼低階核廢料之放射性也蠻高的，是否也可以

裝入此容器？這個計畫的內容，我想委員都不知道，

我們想要知道更多一點，到底這個是做什麼用，規格

為什麼要有不同的程度等等？ 

 
(五) 劉委員志堅： 

1. 針對除役的環評，除了專業的審查，我覺得是一個很

好的溝通機會，與各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包括當地的

民眾、政府。它不僅僅只是一個為了應付委員的程序。

屏東一直談到社會除役的議題，有沒有把這個放進去

回應當地民眾的期待。 

2. 現在蘭嶼 10 萬多桶低放廢棄物重裝至 3×4 容器，這

應該是一個成果，能夠增加保護性，可以提高當地的

安全、降低輻射程度。3×4 容器重裝作業假設已經完

成，是一個值得向社會、當地民眾說明交代的階段性

成果，而不是放在那被海水侵蝕、風雨飄打。 

3. 在結語處，修法歸類在長期，這個長期可能是遙遙無

期，建議應該更積極進行，當作比較近期的目標。盤

點我們需要積極修那些法，與政府、行政、立法單位

共同推動，不能放在長期，這樣很多事情就會擺著無

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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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林委員立夫： 

1. 在做期中進度報告時，不要瞎子摸象，我們要看到那

個象。另我們希望看到預算預期的執行進度與實際達

到的執行進度比較，假設現在執行半年了，半年應該

達到多少目標。假設我們有重大投資，如噴砂廠設施，

要將技術規格和處理量進行說明。計畫推動時可能有

一些異常的事項，也要提出，讓我們了解哪些事情可

能會影響到後面預算的執行進度。現在可能還沒有真

正進行除役拆廠的工作，除役拆廠真正展開後，可能

要提出關鍵績效指標，譬如人員、場地，環境的劑量

和核廢棄物產生量。 

2. 希望執行單位針對 T-box計畫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因

T-box把運輸貯存功能都設計在一起，會有一個問題。

假如貯存與搬運之功能設計在一起，搬運功能的機械

條件較多，假設最終處置場的設置遙遙無期，而暫存

過程超過箱體的執照期限，後來要搬運時，還是得重

新找來搬運的容器。建議兩種功能分開設計，全部設

計在一起風險高，在做成本效益分析時要考慮這個觀

念。 

3. 蘭嶼廢料桶重裝作業，從安全的角度看很好，執行單

位是否能提出廢料量的體積重整前與重整後的變化，

因為牽涉到將來最終處置或中期貯存時的貯存成本。

在國際上做標竿分析時會看到，要做到多大的貯存

場，與貯存成本有關係。所以一旦有績效指標後，就

會要求台電提升廢棄物處理的技術，提升減容的觀

念，所以蘭嶼重裝案要對中期貯存與最終處置的成本

影響進行分析。 

4. 結語部分提及短、中長期的工作項目，以我看，長期

就是與修法有關，但從方才的討論，大家都認為要視

作非常緊急的事情，所以我認為短、中、長期都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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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要加速去做的工作。 

 

(七) 翁委員素真： 

1. 有關短、中、長期的工作，看起來長期的部分和低放

修法與高放立法有關，但寫的內容變成是政府單位要

做的事情，應該要寫台電公司應做的先期準備，配合

時間點與規劃，台電公司應該先做什麼前置作業，才

能讓原能會去修法。尤其是修法的事情是最不確定

的，它時間的軸線與台電自己的工作、未來的計畫要

有一個時間上的規劃。 

2. 另外有一些工作，現在規劃都是急需要做的，但因為

遇到困難所以沒辦進行，並且影響到後續工作的延

遲。提到乾貯計畫正與新北市政府進行訴訟或訴願，

如果一直沒有結果會有甚麼影響？在你們的工作規

劃中要提出問題點，會造成什麼後續影響。甚至替代

方案中期暫貯有沒有涉及到修法或立法，可能都要一

併做比較清楚的交代。方才委員提到見樹不見林，整

個除役的規劃、低放高放的推動工作、它的立法與修

法，都有時間軸線的關係，要有完整的路徑圖，問題

點、癥結點都要點出，要有前置的想法與策略規劃，

才有辦法往前推動。 

 
(八) 施委員信民： 

1. 上半年預算的執行情況如果能夠報告，會比較了解我

們預算執行的情形。 

2. 工作若牽涉到設施的興建，應都要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中好像都沒有提到這些設施的環評，只提到

除役的環評，不曉得有沒有相關的環評在進行？包括

除役電廠中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區域的建置，這種設施

的興建是否要進行環評，或已經包含在除役計畫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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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九) 陳委員鴻斌： 

有關 T-box 容器的運輸功能，國際上執照的效期差不多

是 3 年，因為它的安全考量與貯存不一樣。國內也是一

樣，對於運送的部分，被准許的期限只有很短的時間點。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有關建立廢棄物的物流管理平台，我們已經有到幾個

國家觀摩，並進一步了解從核能電廠拆廠除役，到中期

貯存、低放、高放，需要對廢料的生命週期做完整的資

料庫管理。從它的來源、放到哪裡、做什麼處理、劑量

有多少，到最終處置的完整功能性，所以這個平台的功

能不是只涵蓋來源與流向，它是更全面的。 

(二) 很多委員關切T-box容器案，在109年已經與委員會報

告此案與德國合作。至於為什麼何選擇與德國合作，德

國在處理廢料減量的部分最有成效，在資金的管控上

最有效率，所以我們選擇與德國合作。對於低放廢棄物

的貯存，需要5類箱體，盛裝不同活化劑量之放射性廢

棄物，包括金屬及各種物件。核二廠加核三廠T1到T5的

數量，加起來大約需要1,000個，核一廠比較少大約是

900個。因為製作涉及專利，所以必須在德國進行相關

的測試跟驗證，未來會技轉到國內，讓國內的業者來生

產，這個部分會這樣推動。這個計畫進行到今年是第3

年，明年是最後一年。 

(三) 委員有提到今年的期中報告規劃不夠周延，我們應該

給所有的委員一個整體的全貌。在整個脈絡上說明，5

年計畫中，前5年要做些什麼、我現在走到哪裡、有沒

有遲延、超前、有沒有涉及技術的問題、人才的引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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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各位委員做細節的呈現。我們下次就要把更細部

的操作納入。這點我們在內部的管控有做，但是實在是

太細，這部分容我們修正一下，比較好呈現。 

(四) 針對劉委員提及報告中有關環評的文字不妥之處，我

們會做修正。 

(五) 有關蘭嶼的重裝計畫，我們現在已經進行檢整，早期的

貯存桶經過檢整後裝入3×4的容器，好處是增加貯存安

全，再放30年也不會造成腐蝕。經過檢整後，以後遷場

時可以減少移出時間，且可以直接移至最終處置場的

環境，在整體處理的效益比較大。 

(六) 劉委員談到有關環評的溝通，其實台電是工程師文化，

對於溝通比較不擅長。透過溝通讓社會了解我們在做

什麼，對大眾的影響、對地方人士、產業的影響的工作

，已委託政大的教授幫忙做規劃，我們希望從中獲得學

習。 

(七) 有關於修法的工作，我們會儘快推動，不能歸類在長期

。但是修法會遇到一個問題，也就是政治的問題要如何

去突破。感謝委員的指教，未來在整個除役過程或者核

廢料處理過程中有沒有異常事項，希望未來可以在會

上做報告說明。 

(八) 目前除役之初期規劃，都是採點狀式，未來我們將整理

成關鍵績效指標的方式呈現，要考量除役的時程、劑量

及預算控制，這個部分容我們做一些改善。 

 

 
召集人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於下次會議報告各計畫之上半年結算，與其整體時

程及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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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基金業務部門(會計組)： 

本會 111年度上半年度結算報告鑒於本會會計組正進行結算
作業，無法趕在本次會議提出報告，因此建請委員同意援例

於會後先以書面資料提送委員審閱，再由業務組向委員請

益，將委員意見列入下次會議報告。委員審閱後之上半年結
算資料，將依時限(7/20前)送經濟部，並於下一次委員會追

認。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柯委員瓊鳳： 
是否可簡單的進行口頭報告?以書面資料提送委員審閱會缺

少一個大家一起討論的機會。可否說明我們目前執行的六大

項目中，有哪幾項是屬於進度比較慢的？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因為我們一定要由預算與決算進行比較，如果沒有與

實際執行做比較，我們無法報告哪一項計畫進度是落

後的，必須要待報表產生出來才能做分析報告。 

(二) 柯委員提出的建議有其必要性，向各位委員抱歉，整個

上半年結算日是6月30日，但因為今天才7月6日，會計

部門尚在進行資料彙整中，無法提供總結報告。我們會

儘快完成書面報告，希望在12日以前提供給各位委員，

請各位委員指教，本案將於下次會議時再詳細報告。 

 

召集人 

(一) 同意會計組提案。 

(二) 111年上半年結算資料與簡報資料，請儘早提供委員審

查，並主動洽詢委員意見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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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徐委員光蓉： 

(一) 核後端計畫攸關安全議題，應以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採

購。 

(二) 請提供核一、二乾貯之可行性評估報告。 

(三) 請詳細分析與說明乾貯設施之整體生命週期，並進行

成本效益分析。 

 

基金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委員關心的議題我們了解，在今年6月28日行政院非核家園

推動專案小組會議中，陳委員錫南提案關於乾貯採購建議採

最有利標進行。我們有聽到委員的想法，我們會按照正常的

程序與公司的高層主管進行討論，容我們做一些規劃後再向

委員說明。 

 

召集人 

(一) 請依照法令規定研議乾貯設施之最佳採購方式。 

(二) 已對外揭露之相關報告內容，請逕提供委員參考，若屬

機敏性資料，則請洽委員直接說明。 

(三) 有關乾貯設施生命週期與成本效益分析，請業務單位

擇期向提案委員說明。 

 

 


